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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政办发〔2016〕72号 

 
 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�
《舟山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�

 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舟山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第 55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 

 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6年 8月 3日 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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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暂行办法�
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补齐政府救助短板，

提高社会救助精准度，根据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浙

江省社会救助条例》和《舟山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支出型贫困家庭，是指因患病支出医

疗费用导致家庭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在舟山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以下的舟山市户籍家庭（含《舟山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

规定的非舟山市户籍家庭成员，下同）。 

本办法所称医疗费用支出，指因患社保规定特殊疾病、罕

见病或其他重特大疾病、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等情形所产生的医

疗费用，扣除社保、各类保险及理赔后，由个人支出的医疗费

用（不含就医交通费用、住宿费用及雇人陪护费用等）。 

第三条 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坚持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保民生、托底线、救急难、可持续原则； 

（二）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帮扶原则； 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 

第四条 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，实行分工合作制。 

民政部门统筹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，牵头制定救助办

法，协调跨部门救助，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，保证救助

政策的落实；财政部门负责统筹落实救助资金，加强对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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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；教育、人力社保、卫生计生等有关

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做好有关救助工作。 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牵头负责本辖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

工作；功能区管委会经县（区）民政局委托后可承担本辖区内

支出型贫困救助家庭救助的有关工作；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负责本辖区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的具体实施工作；社区（村）

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提供服务。 

第五条  除本办法规定的特殊情形外，舟山市户籍家庭同

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按本办法实施救助： 

（一）申请家庭在提出申请之日（或复核）前 12 个月内因

患社保规定特殊疾病、罕见病或其他重特大疾病、遭受重大意

外事故等情形而支出家庭必需医疗费用后，家庭实际人均收入

水平在舟山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。 

（二）申请家庭在提出申请之日（或复核）前 12 个月内家

庭财产状况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当地同期 3 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之和； 

2.家庭成员名下无生活用机动车辆（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

偿代步的机动车辆和普通二轮摩托车除外）、船舶等； 

3.家庭成员名下无非居住类房屋（如商铺、办公楼、厂房、

酒店式公寓等），但有“居改非”房屋兼做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

除外； 

4.城镇居民家庭成员仅拥有单套住房且原则上人均建筑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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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。农村居

民家庭除所居住的宅基地住房、统一规划的农村新村住房外，

家庭成员名下无其他商品住房。 

第六条  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支出型贫困家

庭救助： 

（一）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救助

的； 

（二）家庭成员有就业能力但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，不自

食其力的； 

（三）在申请救助或者复核救助时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

有意隐瞒或者歪曲事实，企图骗取救助的。 

第七条 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支出型贫困家庭，享受以下救

助：  

（一）生活救助。患社保规定特殊疾病、罕见病或其他重

特大疾病、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的成员，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全额享受生活救助。 

（二）医疗救助。患社保规定特殊疾病、罕见病或其他重

特大疾病、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的成员，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
医疗救助标准享受医疗救助。 

（三）助学救助。支出型贫困家庭就读国内大学（含大专、

本科）的成员，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贫困大学生助学标准享

受助学救助。 

（四）临时救助。支出型贫困家庭在接受以上救助后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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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困难的，可给予临时救助。 

第八条  发挥市、县（区）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作用，

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急难救助和二次救助机制。市级福彩公益

金给予重点支持，并整合“千手公益”公募基金，设立救助专

项基金，着重开展以下救助： 

（一）急难救助。对无力支付急救医疗费用和医疗预付款

的支出型贫困家庭，提供急难救助。 

（二）二次救助。对接受医疗救助后，剩余自负医疗费用

过大导致生活仍有困难的支出型贫困家庭，提供二次救助。 

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，引导慈

善机构和民间互助组织开展捐赠、资助，进行专项救助。 

第九条  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审批

程序均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有关程序办理，其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范围和内容除本办法规定的第五条外，均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家

庭经济状况核对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纳入支出型贫困救助的家庭，自批准次月起享受

本办法第七、八规定各类救助和帮扶政策。 

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坚持动态管理，除家庭成员有明显变

化外，实行年审制。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每年对辖区内支出型贫

困家庭复核一次，复核后，报县（区）民政部门审定。复核、

审定后，仍符合救助条件的，继续享受救助。 

第十一条  对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有关

法律法规规定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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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生活救助金由各县（区）从

最低生活保障金渠道进行保障，医疗救助、助学救助、临时救

助等所需资金，均按各有关专项救助资金渠道进行保障。 

第十三条  民政、财政、审计部门定期对支出型贫困家庭

各项救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、审计。属于社会力量资助的，

定期邀请捐赠方代表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 各县（区）及功能区结合本地实际，参照实施

本行政区域内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 
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舟山警备区，市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部、省属在舟单位，驻舟部队。 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6年 8 月 5日印发 
 


